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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参考提纲）

         部门名称：（公章）仁化县水务局
         填 报 人：戴凤

         联系电话：6800399
         填报日期：2025年4月16日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包括部门成立时间、职能定位及变化过程、部门人员机构构成和内控、上下级管理机制等。

仁化县水务局是县政府工作部门，主要职责：1、负责保障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2、指导水资源保护工作。3、负责生活、生产经营和生态环境用水的统筹和保障。4、负责节约用水工作。5、负责提出水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方向及县级财政性资金安排建议并组织指导实施。6、组织指导水利设施、水域及其岸线的管理、保护与综合利用。7、指导监督水利工程建设与运行管理。8、负责水土保持工作。9、指导江河湖库和地下水监测。10、指导农村水利工作。11、指导水利水电工程移民管理工作。12、组织开展水政监察和水行政执法。13、开展水利科技工作。14、负责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组织编制洪水干旱灾害防治规划、防治标准并指导实施。15、完成县委、县政府和省水利厅交办的其他任务。

仁化县水务局内设办公室、水资源水电与政策法规股（县节约用水办公室）、河湖管理股、建设与水保股、安全与运行监督股、财审股、调度与防御股 7 个股室。12 个事业单位：仁化县防洪排涝工程管理所、仁化县机电排灌管理站、仁化县水土保持监测站、仁化县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仁化县水利水电工程质量保障中心、仁化县锦江水库管理所、仁化县赤石迳灌区管理所、仁化县高坪水库管理所、仁化县塘村引水渠管理所、仁化县赤石迳水库管理所、仁化县澌溪河水库工程管理所、水库移民事务中心。

2024年末，我局行政编制人数14人，实有在职人员20人；事业编制60名，实有在职人员47人，政府购买后勤服务人员10人，退休72人。

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分析部门重点项目、中期规划和工作计划等工作组织开展情况，同上年（或上两年）情况进行对比。

一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党的建设推动水利高质量发展。二是开展水利工程设施修复，三是持续加快水利项目建设推进。四是继续推进河长制工作、农村供水项目建设。五是强化水资源管理。六是抓好水库电站安全生产工作。七是加强水政执法。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分析绩效目标、指标与部门职能、中期规划、年度工作计划的相关性、合理性和明确性。

结合本年度资金下达具体情况，我单位设置完成以下项目绩效目标：一是仁化县胡坑灌区续建配套节水与改造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对胡坑干渠7.53km 进行全线清淤，并对原有大部分破损渠道或土渠进行防渗加固处理，渠道衬砌总长 23.74km，其中干渠砼衬砌长度3.8km、防渗批荡3.73km，支渠及斗渠 15.11km，排渠1.1km；二是完成仁化县城堤防(青少年官段)应急抢险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采用C25砼挡墙对现状出险浆砌石挡墙加固，对损毁的堤顶路面进行修复，加固的堤防长120.7m，其中坍塌段23.5m，其他出险段97.20m；三是仁化县城口水恩村段护岸修复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建设护岸370m，休闲生态碧道950m(其中左岸透水混凝土路面165m,右岸透水混凝土路面485m)，新建亲水及观景平台3处，沿线配套路灯、坐凳、标识牌等附属设施等；四是仁化县城口水萝卜坝段护岸修复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仁化县城口水萝卜坝段护岸段清除杂草、浇筑层、筑安装路缘石及铺筑卵石步道，铺贴仿古砖等。
部门整体支出情况。分析部门预算收支构成、资金来源、近两年预算支出预决算数据对比等。

2024年度年初预算收入4,521.9万元，与上年年初预算收入相比增加137.28万，增加了3.13%。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3,362.05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159.85万元。2024年决算收入为10,116.8万元，与上年决算收入相比增加100.3万元，增加了1%。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6,060.61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3,813.64万元；其他收入242.55万元。

2024年决算支出10,116.8万元，与上年决算支出相比增加100.3万元，增加了1%。其中工资福利支出695.68万元，占比6.88%；商品和服务支出3,731.35万元，占比36.88%；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95.53万元，占比0.94%；资本性支出5,594.25万元，占比55.30%。
二、绩效自评情况

预算执行情况。
2024年年初预算收入4,521.90万元，2024年决算收入10,116.8万元，决算收入与年初预算收入相比增加5,594.9万元，增加了123.73%；2024年决算支出10,116.8万元，与年初预算相比增加5,594.9万元，增加了123.73%。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决算6,060.61万元， 比预算减少-333.66万元，减少了5.22%，主要原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减少。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决算3,813.64万元，比预算增加610.44万元， 增加了19.06%，主要原因：专项债券收入与上年度相比增加547.16万元。其他收入决算242.55万元，比预算减少176.48万元，减少了-42.12%，主要原因：水利工程建设与上年度相比减少。

基本支出864.34万元，比预算增加7.5万元，增加了0.88%。项目支出9,252.46万元，比预算增加 5,436.77万元，增加了142.48%，主要变动：一是以前年度下达项目资金结转至2024年度继续支付；二是年中追加县级资金用于支付项目款；三是下达并使用专项债券项目资金共计2,247.16万元。
部门整体支出目标实现程度及使用绩效。从经济性、效率性、效益性等方面对部门支出进行总体评价分析。

经济性

成本控制率：2024年年初三公经费预算数88.11万元，决算数为79.20万元，成本控制率100%。
效率性

2024年年度重点工作任务：一是仁化县胡坑灌区续建配套节水与改造项目，二是仁化县城堤防(青少年官段)应急抢险工程，三是仁化县城口水恩村段护岸修复项目，四是仁化县城口水萝卜坝段护岸修复项目，以上项目均于2024年12月31日完成本年度项目实施任务，任务完成及时率100%，项目及工程验收合格率75%。
效益性：一是仁化县胡坑灌区续建配套节水与改造项目，项目于2024年4月12日开工，2024年11月30日完工，2025年1月14日合同工程完工验收。该项目实施后消除仁化县胡坑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目前存在的隐患，力争渠道安全达标，解决农业灌溉问题、提高灌区输水渠道设计标准，完善工程配套、扩大灌区有效灌溉面积，提高灌溉水利用系数等方面的综合效益。二是仁化县城堤防(青少年官段)应急抢险工程，工程于2023年11月25日开工, 2023年12月9日完工，实际工期15天，并于2024年11月1日通过竣工验收。该工程实施后，提高了河道两岸的抗冲刷的能力，达到岸固河畅、自然生态的效果，对促进沿岸的稳定、持续、高速发展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起到保障作用，产生显著的社会效益。三是仁化县城口水恩村段护岸修复项目，截至2024年12月完成工程主体建设任务。四是仁化县城口水萝卜坝段护岸修复项目，项目于2024年11月6日开工，2024年11月18日通过竣工验收，实际工期13天。
自评结论。涉及部门年度工作与部门职能、规划的相关程度判断，部门整体制度保障的完善程度，部门资金内部管理机制的健全程度，部门整体资源配置水平和能力等。

按照《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指标评分表》的评价指标，我局进行了认真的自评分析，经研究，我局2024年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为 100分，达到“优”等级。
存在问题及改进意见。

存在问题

预算编制工作仍需完善，年初绩效目标、绩效指标申报不够明确完整。

改进意见
完善预算编制工作，合理设置绩效目标、绩效指标。
